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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1057） 

 

 

(1) 建議部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投資金額調整; 

及 

(2) 建議部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延期 
 

 

 

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於2025年12月5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其中包括）決議通過 (i) 建

議調整的議案，待股東批准後；及 (ii)項目延期的議案。建議調整議案須提交本公司股東

會審議及批准。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會，以尋求股東批准建議調整的議案。 

 

 

 

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第八屆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於 2025

年 12 月 5 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其中包括）決議通過 (i) 關於部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投

資金額調整的議案（「建議調整」），待股東批准後；及(ii) 關於部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延期

（「項目延期」）的議案。其中，建議調整議案須提交本公司股東會審議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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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募集資金基本情況和使用情況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同意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

註冊的批復》（證監許可〔2023〕1457 號）批准，公司採用向特定對象發行的方式

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 股）股票，每股面值為人民幣 1.00 元，發行數量 32,987,747

股，發行價格為每股人民幣 10.61 元，募集資金總額為人民幣 349,999,995.67 元，

減除發行費用人民幣 5,912,250.65 元（不含增值稅）後，募集資金淨額為人民幣

344,087,745.02 元。 

  

由於上述實際募集資金淨額人民幣344,087,745.02元低於擬投入的募集資金金額。

根據實際募集資金淨額，結合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實際情況，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第七屆監事會於 2024 年 4 月 19 日分別以書面議案的形式審議並通過了《關於調

整向特定對象發行 A 股股票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投入金額的議案》，調整後公司各募

集資金投資項目（「募投項目」）使用募集資金的金額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序號 項目名稱 投資總額 

募集資金 

投入金額 

 
1 

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向系

統技術改造項目 
30,000.00 13,000.00 

 
2 

汽車智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設

項目 
50,000.00 10,408.77 

 
3 

智能網聯汽車轉向線控技術研發中

心項目 

18,000.00 
5,000.00 

 4 補充流動資金 20,000.00 6,000.00 

 合計 118,000.00 34,4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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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12 月 4 日，公司募投項目使用募集資金情況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序

號 項目名稱 投資總額 

募集資金 

投入金額 

截至 2025 年 

12 月 4 日 

累計投入金額 

募集資金 

使用進度 

1 
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向

系統技術改造項目 
30,000.00 13,000.00 9,258.73 102.87% 

2 
汽車智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

設項目 
50,000.00 10,408.77 2,673.34 18.55% 

3 
智能網聯汽車轉向線控技術研發

中心項目 
18,000.00 5,000.00 3,367.32 67.35% 

4 補充流動資金 20,000.00 6,000.00 5,999.89 100.00% 

合計 118,000.00 34,408.77 21,299.28 61.90% 

 

2.  建議調整部分募投項目投資金額 

一、建議調整的具體情況 

為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項目順利實施，在確保募投項目實施主體、募

投項目投資總額不變，不影響募投項目正常推進的情況下，經公司審慎決策，公司

擬在募投項目之間進行募集資金投入金額的調整，將“汽車智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

件建設項目”的人民幣 4,000 萬元募集資金用於“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

向系統技術改造項目”，即“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向系統技術改造項目”

募集資金投資金額由人民幣9,000萬元調整為人民幣13,000萬元，調增人民幣4,000

萬元；“汽車智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設項目”募集資金投資金額由人民幣

14,408.77 萬元調整為人民幣 10,408.77 萬元，調減人民幣 4,000 萬元（「建議調

整」）。建議調整後，公司募集資金承諾投資總額不變，具體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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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萬元 

序號 項目名稱 

本次調整前募集

資金擬投入金額 調整金額 

本次調整後募集

資金擬投入金額 

1 

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

車智能轉向系統技術改

造項目 

9,000.00 +4,000.00 13,000.00 

2 
汽車智能轉向系統及關

鍵部件建設項目 
14,408.77 -4,000.00 10,408.77 

3 
智能網聯汽車轉向線控

技術研發中心項目 
5,000.00 - 5,000.00 

4 補充流動資金 6,000.00 - 6,000.00 

合計 34,408.77 - 34,408.77 

二、建議調整的具體原因 

本次對募投項目“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向系統技術改造項目”和“汽車

智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設項目”投資金額的調整，主要基於公司業務發展規劃

及募投項目的實際進展情況，旨在優化資源配置，有利於募投項目的順利實施，提

升市場綜合競爭力，符合公司發展戰略規劃。 

 

基於公司的戰略部署及汽車智能轉向產業的發展趨勢，公司正集中資源強化在電動

化、智能化領域的核心產能建設，加速提升在高性能智能轉向產品上的市場佔有率。

為把握新能源汽車市場快速增長的戰略機遇，公司亟需對“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

車智能轉向系統技術改造項目”加大投入，加快形成規模化生產能力。為提高募集

資金使用效率，優化資金配置，公司擬將“汽車智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設項目”

的人民幣 4,000 萬元募集資金調整用於“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向系統技

術改造項目”。公司綜合考慮產品結構優化及產能佈局節奏，適當控制了“汽車智

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設項目”中部分項目的投資進度。公司將根據市場需求變

化與產品演進節奏，綜合利用項目剩餘募集資金、自有及自籌資金按計劃穩步推進，

確保項目整體建設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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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調整不改變項目實施主體及募集資金承諾投資總額，不影響募投項目的正常建

設，不會對公司經營產生不利影響，符合公司長遠利益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建議調整議案須提交本公司股東會審議及批准。 

三、建議調整對公司的影響 

建議調整是公司結合項目實際建設情況、市場環境及經營情況進行的調整，從節約、

合理、科學審慎地使用募集資金的原則出發，把控募投項目的實施進度，優化資金

和資源配置，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率。建議調整未改變募投項目的投資總額，未改

變募投項目的實施主體和實施方式，不存在損害公司、股東利益的情形，不會對公

司的正常經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符合公司實際經營情況和未來長期發展戰略規劃，

符合公司的長遠利益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3.   建議延期部分募投項目 

一、項目延期的具體情況 

 

序號 承諾投資項目 

本次調整前預計

項目達到預定可

使用狀態日期 

本次調整後預計項

目達到預定可使用

狀態日期 

項目可行性

是否發生重

大變化 

 

1 

新增年產 60 萬台

套汽車智能轉向系

統技術改造項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否 

 

2 

汽車智能轉向系統

及關鍵部件建設項

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否 

二、項目延期的具體原因 

“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向系統技術改造項目”原計劃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結項，該項目實施主體為公司子公司杭州世寶汽車方向機有限公司，實施地點

為浙江杭州。“汽車智能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設項目”原計劃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結項，該項目實施主體為公司子公司吉林世寶機械製造有限公司及江蘇斐鷹汽

車科技有限公司，實施地點為吉林四平及江蘇常州。上述兩個項目建成投產後，將

豐富和完善公司的產品線、優化公司的產品結構。因此，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公司 

基於匹配客戶同步開發節奏和回應市場與技術反覆運算的審慎考量，結合公司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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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為打造更具夯實長遠發展基礎的生產建設平臺，本著審慎、穩健、合理的態

度調整項目進度，以降低募集資金使用的風險。經過審慎研究與論證，公司決定在

不改變募投項目的實施主體、實施地點、投資用途的前提下，將以上兩個項目結項

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項目延期」）。 

 

項目延期無須提交本公司股東會審議及批准。 

三、項目延期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本次對“新增年產 60 萬台套汽車智能轉向系統技術改造項目”、“汽車智能

轉向系統及關鍵部件建設項目”的延期調整，是公司基於項目實際建設進度及未來

發展規劃所做出的審慎安排，不改變項目實施主體、募集資金用途及項目實施內容，

不會對募投項目的推進產生實質性影響。公司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投向或損害

股東利益的情形，項目延期亦不會對公司正常經營造成不利影響，符合公司當前實

際經營需要與長遠發展戰略。公司將持續關注市場動態，加強項目進度管理，確保

募投項目穩步實施。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會，以尋求股東批准建議調整的議案。 

 

 

 承董事會命 

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世權 

 

中國‧浙江‧杭州 

2025年12月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寶義先生、湯浩瀚先生、張蘭君女士及周裕先

生；非執行董事張世權先生及張世忠先生；職工董事吳琅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龔

俊傑先生、閔海濤先生、徐晋誠先生及李興建先生。 

 

* 僅供識別 

 


